


「數位雲服務研發補助計畫」公告事項 

一、 計畫目標 

以補助方式協助資服業者轉型或研發雲服務，打造扣合產業需求、

簡易好用的數位雲服務。進而鼓勵各行各業採購使用雲端解決方

案，藉由數位加值與數據回饋，協助中小微企業降低營運成本、

提高效率及開拓新商模，迎向整體數位轉型之目標。 

二、 補助範疇 

本須知包含「輕量速效雲服務」及「領域整合雲服務」2類別，由

企業自行擇定 1 個類別申請，每一企業以 1案為提案上限，須符

合以下類別之一： 

 輕量速效雲服務 領域整合雲服務 

開發

標的 

針對各行各業數位轉型

需求，如製造、服務、健

康照護、交通、金融等，

運用既有 PaaS 或技術

資產加速開發創新服

務，打造目標客群所需

之輕量化數位雲服務

(SaaS 應用)，透過快速

導入核心功能，促成降

低成本、提高效率或帶

動商機之效益。 

針對各行各業數位轉型需

求，如製造、服務、健康照

護、交通、金融等，考量跨

流程、跨部門或跨組織的服

務(系統)整合場景，打造目

標客群所需之創新數位雲

服務(提供多個 SaaS應用，

且不同 SaaS採 API或 PaaS

方式整合)，如: 整合人流、

商品及場域的營運管理；整

合採購、製造、銷售、配送

的生產管理；整合線上線下

顧客經營的全通路管理等，

促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或

帶動商機之效益。 

補助

經費 

以新臺幣 300萬元為上

限 

以新臺幣 2,000萬元為上限 

計畫

期程 

計畫公告日或其後起

算，以不超過 6個月為

原則 

計畫公告日或其後起算至

113年 11月 30日止 

 



三、 審查重點 

重點項目 輕量速效雲服務 領域整合雲服務 

計畫創新性 

(30%) 

 評分重點：開發標的具創新力、競爭力及發展潛力。 

 目標客群：具市場發展機會或

社會公益性。 

 價值主張：扣合產業需求，以

核心功能切中企業客戶痛點，

快速創造效益。 

 執行前後差異性：預計應用領

域及導入後之效益說明。 

 目標客群：具先期調研投入或

代表性用戶案例 

 價值主張：扣合產業需求，透過

功能整合、服務整合或數據整

合等創新場景，創造降本提效

或帶動商機等效益。 

 執行前後差異性：預計應用領

域及導入後之效益說明。 

計畫可行性 

(50%) 

 評分重點：計畫具明確的執行方法與可行的工作規劃 

 計畫實施方法：計畫架構與執

行方式規劃。 

 工作項目：欲達成計畫目標之

工作項目與內容以及分工方

式。 

 技術發展：具體說明完整的雲

服務開發規劃，須有雲平台架

構圖與服務模組等內容。 

 資安部署：須有完整資訊安全

管理項目的評估與 1年內檢測

報告等。 

 營運服務：須有服務品質規

劃、營運數據分析、管理平台

等，具第一批導入對象之意向

佐證。 

 行銷推廣：具引導用戶搭配雲

市集使用之行銷作法。 

 計畫實施方法：計畫架構與執

行方式規劃。 

 工作項目：欲達成計畫目標之

工作項目與內容以及分工方

式。 

 技術發展：具體說明完整的雲

服務開發規劃，須有雲平台架

構圖與服務模組等內容。 

 資安部署：須有完整資訊安全

管理項目的評估與 1 年內檢測

報告等。 

 營運服務：須有服務品質規劃、

營運數據分析、管理平台等，具

一定量體之中小企業導入意向

佐證。 

 行銷推廣：具引導一定數量用

戶使用之行銷作法。 

效益合理性 

(20%) 

 評分重點：計畫預期成果產出合理且具可衡量之績效指標 

 明確訂定績效關鍵指標：訂定

具體且可行之績效指標，並說

明算方式。 

 計畫必要效益：須說明新增投

資、帶動客戶數、帶動客戶營

收、規劃上架雲市集等 4大效

益。 

 明確訂定績效關鍵指標：訂定

具體且可行之績效指標，並說

明算方式。 

 計畫必要效益：須說明新增投

資、帶動客戶數、帶動客戶營

收、上架雲市集等 4大效益，創



重點項目 輕量速效雲服務 領域整合雲服務 

 說明規劃上架臺灣雲市集，明

確帶動首批導入用戶，快速創

造效益並實現付費使用。 

造降本提效或帶動營收等效

益。 

 

四、 申請資格 

(一)、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申

請企業之行業分類須為 J582（軟體出版業）、J62（電腦程式

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J63（資訊服務業），且研發標的

須為自行或合作研發之產品、技術或服務，不得僅為經銷、

代理或代購；詳見附件 2。 

(二)、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公司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三)、 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

詢服務之股權狀況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陸資來臺事業

名錄為準）。 

(四)、 不得為本國設立及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 

(五)、 申請企業不得與 110至 112年「雲世代產業數位轉型」等相

關補助計畫重複獲補助。  

五、 作業須知 

(一)、 本計畫以企業單獨提出申請為原則，每一企業提案以 1案為

上限；且計畫開始日以計畫申請收件日或其後起算。 

(二)、 補助案件之補助比例，不得超過申請補助計畫全案總經費之

50％，其餘經費由申請企業自籌。 

(三)、 補助科目依「數位發展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

辦法」公告項目。 

(四)、 申請之企業應具備從事研究發展所需之人力與專案執行及管

理能力，並有實際績效，足以進行申請計畫之產業技術研發。 

(五)、 申請企業於 5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及

未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六)、 同一企業或同一負責人於同一時期執行之政府計畫總件數，

不得超過 3件；但如為聯合提案企業（非主提案企業）、分包、



委外廠商不在此限。 

(七)、 提案業者於 3 年內執行本署之研發補助計畫件數不得超過 2

件。 

(八)、 計畫書應載明事項包括公司概況及經營團隊及執行能力、產

業需求與挑戰、計畫目標與執行架構、計畫可行性分析等。 

(九)、 本計畫申請須知、經費編列範圍及計畫管理作業手冊等規範

比照 DIGITAL+數位創新補助平台計畫規定辦理。 

六、 申請程序 

申請本專案計畫者，應於公告受理期間線上送計畫書，受理日期

自補助須知公告日起至 112年 8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5時（網

址：https://digiplus.adi.gov.tw/，並須使用工商憑證），由本署籌組

專業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專家小組得視需要至現場訪視），核定通

過後簽約執行。 

七、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公告未盡事宜，應依「數位發展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

獎勵及輔導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 申請應備資料： 

1. 計畫申請表、申請企業基本資料表。 

2. 所提計畫書之各項內容，須齊備申請企業之資料。 

3. 須檢具最近 3 年之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若無會計

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書，則須檢具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書之財務報表。 

(三)、 所有參與企業須派員出席審查小組會議及期中末查證會議，

並須接受財務審查。 

(四)、 審查通過之計畫，由申請企業與本署或受本署所委託之法人

或團體簽約。計畫執行期間，該指定機構得對執行計畫之申

請企業業進行查證作業。 

(五)、 受補助企業應於計畫結束後配合本署計畫成果展示宣導活動

及相關成效追蹤作業，並協助提供成果運用、投資金額、創

造產值等計畫成效資料。 


